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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

2025-089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住所变更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步长健康产业（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长

健康产业（浙江）” ）因经营管理之需要，拟对其住所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2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住所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近日，步长健康产业（浙江）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变更后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步长健康产业（浙江）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席冲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1年11月11日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七星路88号1幢501室B372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

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母婴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

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成

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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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

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苏州

中坤投资有限公司、苏州恒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及陈建华持有的恒力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32号）。 批复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发行343,513,041股股份、向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发行

131,338,490股股份、向苏州恒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行131,338,490股股份、向陈建华发行131,338,490股

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注册申请。

二、同意你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0亿元的注册申请。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申请文件进

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

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交易

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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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置入苏州

中坤投资有限公司、苏州恒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陈建华持有的恒力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披露了《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注册稿）》（以下简称“草案（注册稿）” ）等文件。 并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5〕1032号）。

相较本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披露的草案（注册稿），《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报告书章节 章节内容

释义 更新了文件相关释义

重大事项提示 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重大风险提示 更新本次交易风险提示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分析 更新本次交易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书

致：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

托，委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出具见证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见证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程

及相关文件。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

的，并已经提供出具本见证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其它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规则及公司《章程》，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见证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公司于2025年04月19日将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召开日期和时

间、召开的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审议事项、登记事项等内容，以公告方式分别刊载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次股东大会于2025年05月16日下午14:30如期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与公告内容一

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1名，代表股份数127,359,70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19.95%。 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均持有书面授权

委托书。

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人数共284名，代表股份数20,317,

6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83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4.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

现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公告中列明的如下议案：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6．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上述第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该等议案的审议通过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该等议案的审议通过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记名投

票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见证，本所律师确认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01,5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反对2,299,3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7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41,8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067%；反对2,299,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67%；弃权7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5％。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299,9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反对2,299,2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40,2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989%；反对2,299,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62％；弃权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9％。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42,3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反对2,296,9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82,6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076%；反对2,296,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049%；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5％。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00,8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反对2,335,4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弃权4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41,1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033%；反对2,335,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44%；弃权4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3％。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296,3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反对2,300,0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8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36,6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811％；反对2,300,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02％；弃权8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7％。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48,4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反对2,718,9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488,7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767％；反对2,718,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819％；弃权1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4％。

表决结果：通过。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陈广鹏 见证律师：梁治烈

见证律师：陈必成

2025年0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25-028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无新增、无变

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14：30开始；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

月16日09:15一09:25,0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同日09:15至

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宏远路1号宏远大厦十四楼宏远房地产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周明轩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1名，代表股份数量127,359,7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638,280,604股的比例为19.9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284名，代表股份数量20,317,68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83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第1至第5项提案，以特

别决议审议通过了第6项提案。 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5,301,596 98.39% 2,299,300 1.56% 76,500 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17,941,889 88.3067% 2,299,300 11.3167% 76,500 0.3765%

注：总表决情况对应行的“占比”是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对应行的“占比”是指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为采用列表等简明方式进行披露

表决结果，其它提案的表决情况中的“占比”同上述释义，股份数的单位均为：股。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5,299,996 98.39% 2,299,200 1.56% 78,200 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17,940,289 88.2989% 2,299,200 11.3162% 78,200 0.3849%

3.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5,342,396 98.42% 2,296,900 1.56% 38,100 0.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17,982,689 88.5076% 2,296,900 11.3049% 38,100 0.1875%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5,300,896 98.39% 2,335,400 1.58% 41,100 0.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17,941,189 88.3033% 2,335,400 11.4944% 41,100 0.2023%

5.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5,296,396 98.39% 2,300,000 1.56% 81,000 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17,936,689 88.2811% 2,300,000 11.3202% 81,000 0.3987%

6.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4,848,496 98.08% 2,718,900 1.84% 110,000 0.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17,488,789 86.0767% 2,718,900 13.3819% 110,000 0.5414%

本项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治烈、陈必成

3.结论性意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

2025-025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函询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和风险事项。

●经营业绩风险提示：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出现较

大幅度下滑，实现营业收入37,593.16万元，同比下降54.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3,012.34万

元。

●相关媒体报道、市场传闻说明及风险提示：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存在关于参股子公司迪洛斯人工智能科

技（四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洛斯” ）的相关报道。 公司仅参股迪洛斯10%股权，公司对迪洛斯不构成控股

关系，且公司与其暂无实质业务合作。 此外，迪洛斯成立于2025年1月，目前尚处于初创阶段，其未来经营业绩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函核查，现将情况说

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除

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

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存在关于参股子公司迪洛斯人工智能科技（四川）有限公司的相关报道。 公司仅参股

迪洛斯10%股权，公司对迪洛斯不构成控股关系，且公司与其暂无实质业务合作。 此外，迪洛斯成立于2025年1

月，目前尚处于初创阶段，其未来经营业绩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本次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价于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涨幅偏离幅度累计超过20%， 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

际波动幅度较大。 公司主营业务和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4年

年度报告》，2024年度， 公司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实现营业收入37,593.1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54.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3,012.34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年度报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086

证券简称：先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3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3:00-14:00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

会。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2025年5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5月16日，公司董事长王现全先生、独立董事袁成雷先生、董事兼总经理门亮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

总监江广同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并对投资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答情况如下：

问题1：请问领导，对于海外市场会是公司创制药销售的一个重要方向吗？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约22亿亩水稻，其中海外约有18亿亩，公司创制药主要

是应用于水稻田，用于防除抗性杂草治理，在拉美及东南亚水稻种植区药效评估已完成，部分国家及地区已启动

登记，未来市场前景巨大。 谢谢！

问题2：请问领导，预计三年后，创制药收入会达到多少占比？ 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目前公司已有两款创新药投放市场，一款创制药处于登记评审中，本年已启

动两款创制药登记工作。市场销售渠道布局已完成，随着市场的技术推广，未来几年创制药收入较快增长。谢谢！

问题3：请问公司领导，中国水稻田有4亿多亩，适合使用吡唑喹草酯的水稻田面积大概能有多少？ 谢谢！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吡唑喹草酯作为水稻田抗性千金子、稻李氏禾首选治理方案，围绕吡唑喹草

酯复配其他可配药剂用于水稻田杂草综合治理方案，应用面积广阔。 谢谢！

问题4：请问如何看待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农药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为刚需市场。 目前行业同质

化竞争较为严重，未来若要做大做强，需要企业转型升级，找准企业战略定位。 先达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

展的核心动力，聚焦除草剂领域新药创制，努力达到研发、生产、营销都要强的圆桶型发展模式。 谢谢！

问题5：请简要介绍近期业绩。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相关业绩请关注公司后续所披露的定期报告，谢谢！

问题6：本期财务报告中，盈利表现如何？

答：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由于烯草酮产品涨价及创新药吡唑喹草酯投放市场销售，预计公司本年业

绩较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具体数据请关注公司所披露的定期报告。 谢谢！

三、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与投资者交流如涉及对行业的预测、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等相关内容，不能视作公司或管理层对公

司发展或业绩的保证，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详细情况，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

//roadshow.sseinfo.com/)进行查看。 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226

证券简称：亨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0

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玉屏路地理信息小镇C15幢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87,851,2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27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崔巍先生主持会议。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4,422,330 99.6529 1,478,908 0.1497 1,950,051 0.197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4,664,930 99.6774 1,238,908 0.1254 1,947,451 0.197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4,655,930 99.6765 1,238,908 0.1254 1,956,451 0.1981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4,342,030 99.6448 3,357,764 0.3399 151,495 0.015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4,363,984 99.6470 3,335,810 0.3377 151,495 0.015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4,362,584 99.6468 3,334,610 0.3376 154,095 0.0156

7、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6,445,340 99.8577 1,269,708 0.1285 136,241 0.0138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2024年度报酬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4,441,684 99.6548 1,453,154 0.1471 1,956,451 0.198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971,294,7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3,047,245 78.8043 3,357,764 20.2806 151,495 0.9151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2,820,963 84.2716 375,008 11.2027 151,495 4.5257

市值 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10,226,282 77.4188 2,982,756 22.581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3,047,

245

78.8044

3,357,

764

20.2806 151,495 0.9150

5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13,069,

199

78.9370

3,335,

810

20.1480 151,495 0.9150

6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13,067,

799

78.9285

3,334,

610

20.1408 154,095 0.9307

8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并支付2024年度报酬

的议案

13,146,

899

79.4063

1,453,

154

8.7769

1,956,

451

11.816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已对中小投

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栋、王柏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14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5-003），公司将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本次会议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为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将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

宜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5月1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股东会表决的提案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17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2.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00 《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13.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15.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6.00 《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7.00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8、19为等额选举提案

18.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8.01 选举潘叶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8.02 选举潘浩标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8.03 选举潘锦枝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9.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19.01 选举麦强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9.02 选举丁北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9.03 选举赵述强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特别提示和说明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8-10、议案16需由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非累积投票议案由股东会以普通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8表决通过是议案9-16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

议案18、19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

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审查无异议后，股东会进行表决。

议案4-5、议案7-10、议案16、议案18-19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

单独计票并披露单独计票结果。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上午9:00-12:00及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人：罗莎

联系电话：0760-22244225

传真号码：0760-22839256（传真请注明“华帝股份2024年度股东会”字样）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请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签字）、

持股凭证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

（4）法人股东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

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持股凭证和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5）本地或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以信函、传真件、邮件进行登记，信函、传真、邮件须在2025年5月19

日下午17:00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传真、邮件方式至公司（请注明“华帝股份2024年度股东会”字样）。 信函、

传真、邮件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4、会议期限预计半天，现场会议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35” ，投票简称为“华帝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

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

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18，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19，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

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17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2.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00 《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13.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15.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6.00 《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7.00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累 积 投 票

提案

18-19为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8.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选举票数

18.01 选举潘叶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8.02 选举潘浩标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8.03 选举潘锦枝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9.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选举票数

19.01 选举麦强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9.02 选举丁北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9.03 选举赵述强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委托人

委托人姓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有股份的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

受托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注：

1、议案1-17请在选定表决意见下打“√” ，议案18-19请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投票总数不得超过表

决人拥有的选举票数。 未填报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3、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4、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5、委托人对本次股东会提案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附件3：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企业营业执照

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股）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